
 

 

 

 

2023 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公

布《2023 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2024 年 1 月

— 1 — 



 

目    录 
 

综述 

环境质量状况 
环境空气状况 
水环境状况 
声环境状况 
辐射环境状况 

措施与行动 
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大气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固废污染防治 
噪声和异味污染防治 
核与辐射环境管理 
生态建设与保护 
环境法律法规与标准 
环境监管与执法 
环境安全与应急管理 
综合改革与服务发展 
环境信访、建议和提案办理 
环境监测、规划与科研 
环境宣教与信息化

— 2 — 



 

综    述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主题

教育引领推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趋好的总体态势，PM2.5 浓

度年均值为 29μg/m3 ，排名全省第四；优良天数比率

81.9%，排名全省第三；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国省考断面

连续 5 年优良率 100%，排名全省第一，主要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持续优良；声环境质量和辐射环境质量稳定达

标。“双碳”工作体系不断完善，深入治气取得明显成效，水

质稳定达标成果持续巩固，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总体保持稳

定，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继续筑牢，全面优化服务力度不断

加大，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扎实推进，“长江大保护”稳步开

展，环境监管手段不断创新，南京生态底色不断擦亮，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夯实生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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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为 81.9%；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全市主要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持续优良；声环境质量和辐射环境质量保

持稳定。 

一、环境空气状况 

 环境空气主要指标 

根据实况数据统计，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

天数为 299 天，同比增加 8 天，达标率为 81.9%，同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其中，达到一级标准天数为 96 天，同比增

加 11 天；未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66 天（其中，轻度污

染 58 天，中度污染 6 天，重度污染 2 天），主要污染物为

O3 和 PM2.5。各项污染物指标监测结果：PM2.5 年均值为

29μg/m3，达标，同比上升 3.6%；PM10 年均值为 52μg/m3，

达标，同比上升 2.0%；NO2 年均值为 27μg/m3，达标，同比

持平；SO2 年均值为 6μg/m³，达标，同比上升 20.0%；CO

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为 0.9mg/m³，达标，同比持平；O3

日最大 8 小时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为 170μg/m3，超标 0.06

倍，同比持平，超标天数 49 天，同比减少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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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市空气质量级别分布 

 

2023 年全市每季度 PM2.5 均值及优良率变化 

 降尘 

全市降尘国控点年均值为 2.6 吨/平方公里·月，同比持

平。降尘量月最大值为 4.2 吨/平方公里·月，最小值为 1.6

吨/平方公里·月。全市 12 个板块降尘量均值在 2.6 至 3.4 吨/

平方公里·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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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市降尘量月变化 

 
2023 年全市各板块降尘年均值 

 酸雨 

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1094.1 毫米；酸雨频率为 7.5%，

同比下降 2.4 个百分点；降水 pH 均值 5.80，酸性略强于上

年水平（上年同期 5.87）。 

二、水环境状况 

全市水环境质量总体处于良好水平，纳入江苏省“十四

五”水环境考核目标的 42 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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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标准》Ⅲ类及以上）率 100%，无丧失使用功能

（劣Ⅴ类）断面。 

 城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全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持续优良，逐月水质

达Ⅲ类及以上，达标率为 100%。 

 长江南京段干流 

长江南京段干流水质总体状况为优，5 个监测断面水质

均达到Ⅱ类。 

 主要入江支流 

全市 18 条省控入江支流，水质优良率为 100%。其中

10 条水质为Ⅱ类，8 条水质为Ⅲ类，与上年相比，水质保持

优良无明显变化。 

 秦淮河 

秦淮河干流水质总体状况为优，6 个监测断面中，2 个

水质为Ⅱ类，4 个水质为Ⅲ类，水质优良率为 100%，与上年

相比，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秦淮新河水质总体状况为优，2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为Ⅱ

类，与上年相比，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滁河干流南京段 

滁河干流南京段水质总体状况为优，5 个监测断面中，1

个水质为Ⅱ类，4 个水质为Ⅲ类，与上年相比，水质状况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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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川河 

金川河水质状况为优，水质为Ⅱ类。与上年相比，水质

状况无明显变化。 

 主要湖泊 

玄武湖水质为Ⅳ类，影响水质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

与上年相比，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固城湖和石臼湖水质均为Ⅲ类。与上年相比，水质状况

均无明显变化。 

 湖泊富营养化 

全市 5 个主要湖泊中，按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莫愁

湖、金牛湖和固城湖处于中营养水平，玄武湖和石臼湖处

于轻度富营养水平。与上年相比，富营养化水平均无明显

变化。 

三、声环境状况 

全市区域噪声监测点位 534 个。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

声均值为 53.5dB，同比下降 0.3dB；郊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

均值 53.0dB，同比上升 0.5 dB。 

全市交通噪声监测点位 247 个。城区昼间交通噪声均

值为 67.7dB，同比上升 0.3dB；郊区昼间交通噪声均值

66.1dB，同比下降 0.4dB。 

全市功能区噪声监测点位 28 个。昼间噪声达标率为

99.1%，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夜间噪声达标率为

94.6%，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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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辐射环境状况 

全市 8 个电离辐射监测点，瞬时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平均值为 51.5nGy/h，均在江苏省辐射环境本底值范围内。

5 个电磁辐射监测点，综合场强平均值为 1.28V/m，远低于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限值标准

（12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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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行动 
 

一、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11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对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南京建设作出部署，生态

环保工作得到高位推进。会议指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已

进入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良性互

动的新阶段。会议强调，全市要做好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全面塑造生态经济优势、全面擦亮人文绿都品牌、全

面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全面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五项重点工

作。会议要求，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

起建设美丽南京的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质增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性改善；全面实施生态保

护与修复，建设美丽宜居幸福家园；加快构建现代化治理

体系，确保美丽南京建设任务落地见效。 

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年初，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 12 个板块、17 家重点攻

坚部门签订年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责任书，明

确治污责任，落实 117 项目标任务。对年度 4 项省政府挂

牌督办项目、208 项省市目标任务，按月信息化调度，并实

施挂图作战，确保目标任务按时序推进。组织实施环境质

量“首季争优”、噪声和异味治理、扬尘污染防治交叉检

查等专项行动，聚焦薄弱板块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下沉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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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针对存在滞后风险的目标任务进行帮扶督查，围绕群

众投诉集中的问题实施现场督查，结合污染应对实施联动

督查，采取“督政督企”等模式压实属地责任，持续跟踪

整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年度 138 个农村生态环境问

题、143 个省级交办问题全部完成整改。2023 年，市级电

视专栏热点曝光 50 期，曝光点位 96 个，推动多个问题有

效解决。在“南京丨治污攻坚”推送微信 769 篇，播放视

频 48 篇，阅读总数 51.3 万次、分享 28315 次，直观高效展

示工作动态，全方位凝聚治污力量。 

三、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快构建“1+3+12+N”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指导重点排

放单位编制 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全市 13 家涉碳

交易电力企业均按时足额完成第二次履约。按照生态环境

部统一部署，开展全市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进展评估，在全

国 81 个试点城市中获评优良等次。探索构建碳普惠体系，

启动南京碳普惠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结合全国低碳日等主

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四、大气污染防治 

按照“盯大户、查高值、控源头、降扬尘、强执法、促

整改、抓联动”的治气路径，制定年度大气计划和分领域工

作要点，形成九大类 60 条具体治气举措。按月下达目标任

务，实施逐月攻坚、每月排名。形成层层落实、同频共

振、合力治气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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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s 专项治理 

完成年度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1984 个，完成低（无）

VOCs 替代项目 150 个，完成 102 台生物质锅炉淘汰或对标

整治。推广活性炭质量快速辨别“四看一测”法，开展活性炭

吸附设施专项排查，升级“码上换”管理平台，将全市 5000

余套活性炭吸附设施纳入平台监管。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我市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排放管理有关措施的通知》，

提出“储罐十条”，加强 2466 个涉 VOCs 储罐全过程管理。

在完成重点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改造的基础上，全面推进

重点加油站油气排放在线数据联网监控。 

 重点行业及工业园区整治 

持续推进全市 28 家排放大户落实友好减排、深度减

排，南京钢铁和梅山钢铁已全面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

造。完成涉气产业园区大气综合整治核查和 506 家重点行

业企业深度治理及评估。滚动开展锅炉、工业炉窑排查整

治。 

 移动源污染防治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的汽

车。淘汰国三柴油货车 1130 辆。强化重型柴油货车在线监

控和黑烟车抓拍。累计推动 256 家重点用车企业完成门禁

生态环境改造联网，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进出量同比下降

97%，黑烟车进出量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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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尘源污染管控 

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

通知》，提出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十达标”新要求。持续

开展降尘、道路积尘走航和裸土覆盖遥感监测，按月通报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

防治“红黑榜”评定细则》，发布 10 期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

治“红黑榜”。开展 5 轮全市扬尘交叉检查。 

 餐饮油烟防治 

深入推广使用“码上洗”平台，开展专家帮扶会诊，加强

日常巡查，推动餐饮油烟污染规范防治、提质增效。发送

《致餐饮经营业主的一封信》和提醒短信，引导餐饮企业

强化油烟污染防治。全年规范整治餐饮企业 4118 家，新

（换）装高效油烟净化器 1760 台套，创建餐饮油烟污染防

治示范单位 60 家，“码上洗”平台注册餐饮企业累计超 1.6

万家。 

 秸秆禁烧 

扎实推进夏、秋两季秸秆禁烧专项巡查。2023 年未发

生国家卫星遥感通报火点和全省“第一把火”，未发生因本地

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及环境质量保障 

落实差别化管理，对符合大气应急减排豁免条件的企

业、工地应免尽免。完成重大活动、特定时期生态环境质

量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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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污染防治 

印发《南京市水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2023 年度实施

方案》《南京市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2023 年

全市汛期水环境监管与水质保障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

年度考核指标和重点任务。完成年度水环境目标和 41 项重

点工作任务，实施 56 项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总投资达

66.36 亿元。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省考断面连续 5

年优良率 100%，位列全省第一。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完成 10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评分结

果均为优秀。完成夹江水源地保护区划定调整和江浦浦口

水源地保护区核销；指导杨库水库等新建水源地保护区划

定。完成全市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修订和 12 个水源地保护区风险隐患问题排查。 

 水环境整治提升 

完成明御河、天保西河等 14 条河道水环境及暗涵治

理，推进内、外秦淮河截流排口优化改造工程。会同马鞍

山市开展石臼湖联防联控，继续推进七乡河宁镇共界河段

联合整治。基本完成秦淮河、滁河、石臼湖水生态调查。

秦淮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入河排污口整治 

开展主要河流、湖泊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专项行动，

基本完成秦淮河、滁河、石臼湖、固城湖和水阳江等主要

河湖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推进 54 条重点断面所在河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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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工作，启动其他河

湖全口径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重点行业及工业园区整治 

推进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分质处理评估，开展江北新

材料科技园、电镀园内 108 家重点涉水企业内部雨污分流

检查，完成 5 个国家级园区 4 项问题整治。完成浦口光大

工业污水处理厂一期二阶段扩建工程和胜科水务工业污水

联合深度处理建设项目，新增工业污水处理能力 4 万吨/

日。新建工业污水管网 11.18 公里，工业污水收集能力进一

步增强。 

 太湖流域治理 

印发《南京市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南京市 2023 年度太湖流域治理任务分工方案》，开展太

湖流域涉磷企业专项整治，完成太湖治理重点项目环境绩

效评价，完成 2022 年度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重点项目现场

核查。国考断面胥河落蓬湾水质稳定达到 III 类标准。 

六、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 

完成浦口区吉林路以东、纵五路以西地块等 3 个地块

的土壤修复工程。推进秦淮区七桥 A 区地块等 3 个地块的

治理修复。完成 50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

下水监测调查、91 家隐患排查和 25 家隐患排查“回头看”

工作，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建设。全市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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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污染防治 

继续落实“一井一策”方案和水质超标（V 类）点位溯源

调查分析。完成 1 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 

七、固废污染防治 

 “无废城市”建设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重点问题会商制度和考核评

估机制，加强固废源头减量，健全分类回收体系，聚焦耦

合协同利用，完善末端设施建设，挖掘“无废城市”建设新亮

点，构建“无废典范模式”，开展“无废细胞”建设。推进“无

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建设。发布《南京市“无废城市”市民公

约》，共建全省首个“无废社区”。 

 危废利用处置 

发布《关于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引导性公

告》，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体系。完善集中收集体系，

将 5000 余家小产废企业纳入管理体系。危废集中收集、集

中处置和集中利用能力分别达到 20.4 万吨、54.44 万吨和

39.9 万吨。全市全年危废产生量 100.9 万吨。 

 危废规范化管理 

持续强化危废全生命周期管理，上线“南京固废监管模

块”，推动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对 180 家企业进行评估，

新增 7 大项评估项目，推动企业提升危废管理水平。建立

实验室危废收集三级网络体系，构建废铅蓄电池三级回收

体系，建成 8 家二级集中转运点、3000 余家三级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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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生产审核 

发布《清洁生产工作指导手册》《工业企业环境管理

实用手册》，完成 114 家企业强审验收，12 家企业被评定

为“国际先进”水平。出台《汽车整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

（涂装）清洁生产整体审核指南》。开展清洁生产评估和

验收报告质量抽查评审、典型案例和先进技术专家评选。 

八、噪声和异味污染防治 

印发《南京市 2023 年度治理噪声异味污染进一步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两治一提升”专

项行动，梳理 100 件群众投诉强烈的噪声和异味问题作为

年度重点问题强力推动解决，约谈投诉量排名靠前的工

地。截至 2023 年底，100 个重点问题中有 74 个问题近 1 个

月未接到群众投诉，累计约谈工地 287 家，化解一批群众

身边的突出噪声和异味问题。在秦淮区先行先试，探索开

展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试点。 

九、核与辐射环境管理 

 标准化建设 

修订《南京市工业、科研放射性同位素辐射安全管理

标准化建设指南》，完成所有放射性同位素、Ⅱ类 X 射线探

伤和 28 家医疗单位标准化建设评估。完成核与辐射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 77 件，辐射安全许可 620 件。 

 应急演练、科普宣传 

配合省厅完成“方舟-2023”江苏省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编制“以辐之名”基站科普知识宣传原创歌曲，拍摄快闪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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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宣传，组织“与电为邻”—电与电磁环境认知之旅科

普进校园活动。 

十、生态建设与保护 

 长江大保护 

实施《南京市贯彻落实〈江苏省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方案〉工作目标及重点任务责任清单》。持

续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截至 2023 年底，长江入

河排污口已完成分类整治 2226 个，整治完成率 99.96%。 

 生态文明创建 

2023 年创成六合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截至

2023 年底，全市累计创成 5 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完成全市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共记录物种 3672

个，其中陆生维管植物 1742 种，陆生脊椎动物 410 种，陆

生昆虫 699 种，水生生物 712 种，大型真菌 179 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9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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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开展已建设施“回头

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继续保持 100%（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根据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

数的比值计算，每个自然村 60%以上的农户，且每个行政

村 60%以上的自然村完成生活污水处理或资源化利用，该

行政村视为完成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超 90%。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2023 年南京市列入江苏省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项目 60 个，均达序时进度，已完成项目 41 个，年度累计

完成投资约 35 亿元。 

十一、环境法律法规与标准 

出台政府规章《南京市污染源自动监测管理办法》并

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修订《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并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出台《南

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决定》。开展《南京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

立法调研。出台《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X

射线探伤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建设指南》两项地方性标准。 

十二、环境监管与执法 

 排污许可管理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持证单位 1351 家，纳入登记管

理排污单位 12011 家。建立排污许可非现场监管制度，加

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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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环境准入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严格执行《长江保护

法》《江苏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各项准入规定。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严守环

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推动在宁钢铁、石化企业转型发展。 

 环境执法 

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制度，开展机动车检验

机构“春雷行动”专项执法、夏季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江北地

区异味专项执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等各

类专项执法行动 18 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2023 年全

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检查企业（点位）3.05 万家次、机动

车 4.98 万辆次、非道路机械 2.56 万台次。 

 环保信用评价工作 

2023 年，全市纳入环保信用评价系统的企业 16465

家，其中绿色等级 52 家、蓝色等级 16386 家、黄色等级 18

家、红色等级 0 家、黑色等级 9 家，环保信用评价结果通

过省生态环境厅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 

 环保督察整改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 4 项整改任务均

达序时进度，移交的 613 件信访事项中，已办结 611 件，

办结率 99.7%，已销号 571 件，销号率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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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环境安全与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 

排查危险废物、核与辐射、饮用水水源地、五类重点

污染防治设施等重点领域生态环境安全隐患 1176 项，完成

整改 1117 项。 

 环境应急管理 

2023 年全市接报各类突发事件信息 15 起，均不构成等

级事件，未发生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件或因环境污染造成

人员伤亡事件。排查 344 家企业，发现突发环境事件隐患

773 个，整改完成 736 个；排查 3 个园区，发现突发环境事

件隐患 20 个，整改完成 19 个；对 177 家企业开展“回头

看”，发现隐患 594 个，整改完成 555 个。全市 71 家重大等

级环境风险企业完成环境应急预案“一张图”编制工作。完成

南京市危化品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桌

面推演，组织 6 区开展环境应急无脚本拉练，实战检验应

急队伍应对处置能力。印发《南京市生态环境安全与应急

管理“强基提能”三年行动计划》。连续第二年取得省级环

境应急“大比武”团体第一。 

十四、综合改革与服务发展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按月摸排线索并通报工作进展。我市四个案例成功入

围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典型案例评选前二十名，

其中一个被评为十大典型案例，三个被评为提名表扬案

例。截至 2023 年底，累计开展赔偿案件 451 件，涉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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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亿元。 

 环境影响评价改革 

深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试点，将

试点园区范围由 14 个拓展至 26 个，试点范围内部分行业

建设项目实施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审批时间压减至 1 个

工作日。继续推进区域评估，试点向园区外拓展，鼓励符

合条件的项目引用区域评估成果，帮助企业环评手续“减时

间、减环节、减成本”。推进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一件事”改

革，试行一般建设项目与辐射类建设项目联合审查，继续

开展环评与入河排污口联合审查、同类项目环评“打捆”审

批。 

 服务高质量发展 

深入开展普法助企活动。开展生态环境法律体检服

务，编制“1+5”《企业生态环境法律服务手册》，全年对

1180 余家企业开展法律体检，组织 970 余次送法进企业活

动。开展以案释法活动，通过现场调研、座谈会等方式，

对企业面对面普法。拓展普法宣传维度，浦口区试点建立

“企业生态环境法律服务日”制度，雨花台区试点开展“三支

队伍”普法宣传工作。 

开展“五拼五比晒五榜、勠力同心促发展”竞赛活动，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均实现容缺受理，24

个行政许可事项承诺办结时间压减至 61 日，52 个行政权力

事项 33 个调整为即办件。将企业减污降碳成果与市级资金

奖补关联，激励企业提升治污水平。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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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南京市生态环境局重大项目服务专班，为省市重大项

目、中石化在宁项目、宝武集团在宁项目等提供常态化跟

踪服务。 

十五、环境信访、建议和提案办理 

全年受理环境信访 10078 件，同比下降 17.0%，按期办

结率和答复率均为 100%，办理满意率为 93.4%。噪声类和

大气类信访仍是群众关注的热点，噪声类信访 4354 件，占

受理总量的 43.2%；大气类信访 3918 件，占受理总量的

38.9%。持续开展领导包案下访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

动态梳理重复投诉件、回访不满意件等重点信访问题并跟

踪二次办理。贯彻落实《南京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

报办法》，全年共奖励 3 人次。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

人大建议、政协提案 74 件，其中主办 17 件、协办 57 件，

办结满意率 100%。 

 

2023 年受理环境信访举报类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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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环境监测、规划与科研 

 环境监测 

完成各项大气、水、噪声等生态环境监测及污染源执

法监测任务，全年获得监测数据 1501 万余个。落实国、省

控环境监测站点（断面）保障及巡视工作，全年未发生人

为干扰干预行为。建立全省首个碳监测网络，完成全市功

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和自动监测网络建设。修订

《南京市街道（镇）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

法》，强化街镇空气监测站管理。完成栖霞、江宁、浦

口、六合、溧水和高淳基层环境监测机构规范化建设。开

展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监督检查 25 家次，立案调查 12 家

次。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手工

监测数据填报率达 93%。 

 环境规划 

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管理 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完成《南京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实施中期评估。起草《长江下游岸线资源生态环境管

控指南》。开展《南京市工业固废污染防治思路研究与专

项规划》研究。完成《全面绿色转型目标下特大城市高质

量发展研究》《新时代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研究》

等项目。 

 环境科研 

开展科技赋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科技帮扶工

作。科研成果“城市建成区滨江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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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应用”获 2023 年度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保护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基于观测的臭氧快速溯源技术研发及应用”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城市水体水质改善迭代提升管理技术应

用”分获南京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二、三等奖（扬子

杯）；“船舶含油洗舱废水回用处理工艺”等 4 项科研成果获

评“国内领先”水平。成立“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教联

盟”。 

十七、环境宣教与信息化 

 环境公共宣传 

全年组织新闻发布会、集中采访 21 场，先后在《中国

环境报》及其 APP 发布报道 189 篇，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稿

件 900 余篇。其中，《亚洲长翼蝠首次被记录，南京生物

多样性家底再添新成员》等 8 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及客户端

刊载；《“破圈”是我今年最大的愿望》等 15 篇稿件登上中

国环境报头版。截至目前，“南京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

文章 2000 余篇，总阅读量 56 万；“南京生态环境”微博发布

内容 7000 余条，总阅读量 6600 万；“南京生态环境”抖音发

布视频 68 条，总播放量达 97 万。开展“南京环保集章行”活

动，线上话题累计浏览量达 250 万人次，线下参与人数达

4000 余人。组织开展环境日、生态日、生物多样性日、低

碳日等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全市第三届“最美生态环保人”颁

奖大会，在玄武湖举办首个全国生态日“水下慢直播”活动，

元旦前夕举办“似曾相识燕归来”冬候鸟在线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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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教育 

持续开展“我是环保小局长”“生态文明第一课”“生态向

学，绿动南京”系列生态文明教育公益活动，累计开展公益

活动 170 场，线上线下服务人数约 365 万名。其中，“我和

长江过六一”“生态文明第一课”被央媒及省市媒体广泛宣传

报道。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被评为南京市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单位和 2023 年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大

赛优秀组织单位。结合南京本土特色，研发 10 部生态文明

教育素养标准课程，组建南京生态文明教育公益讲师团

队，积极参与“双减”校园课后公益服务。开展 2023 年度南

京市生态文明教育优秀基地和优秀课程推选，推出生态文

明教育基地四条“city walk”路线。优化“南京市生态环境在

线教育系统”功能，完成全市重点排污单位和环境违法企业

线上环境教育培训。组织 8 家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单位按要

求面向社会开放。出版生物多样性科普读物《自然物

语》。 

 信息化建设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宣贯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与省生态环境厅开展网络安全联动应急演练，提升生态环

境网络安全风险联合处置能力。 

实施“南京市生态环境智慧应用平台”提档升级，上线

“非现场监管与精准执法”“放射源监管”“固定污染源监

管”“行政审批电子化”等子系统，建设数据“共享库”，完

成生态环境全域数据深度融合。“非现场监管与精准执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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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获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优秀案例，“南京市生态环

境智慧应用平台项目”获 2023 年江苏省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

型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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